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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届“南方农村报 •中 国农村发展 论坛” 云安共 识 ( 2 0 1 0 - 1 1 - 0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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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2010年10月29、30日，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社会问
题研究中心共同主办、广东人文学会协办的第六届“南方农村报•中国农村发展论坛”在广东省云安县成功举行。本届论坛的主题是“农
村综合改革与社会建设”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代表、乡村干部、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200余人参加了研讨，并达成以下6点共识： 
 
        1、我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。 
 
   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，是我国农村发展较快的十年，也是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十年。当前，城乡二元结构凸显、农村公共服务滞后、农
村基层政权薄弱等几十年积累的顽疾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农村的发展。 
 
        2、改革是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。当前，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很容易由隐性风险演变成
显性矛盾，再由显性矛盾演化为社会冲突，甚至带来震荡。因此，必须正视现实，以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加以应对。 
 
        3、农村改革是一项整体性、综合性的工程。我国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城乡发展不平衡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
的情况。改革要从统筹发展的理念出发，通过协调区域发展、统筹城乡发展，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。同时，经济发展、社会管理、公
共服务、文化思想等，都是农村改革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，不可偏废。 
 
        4、社会建设是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。 
 
    长期以来，我国农村走的是一条不均衡发展的道路。相对于经济建设，农村的社会建设长期被忽视，农村公共服务缺失等现象仍普遍
存在。农村社会建设包括组织建设、能力建设、制度建设、文化建设等方面。社会建设的时机不能再等，事先解决民生问题比事后解决上
访问题更有效。农村综合改革中，要通过转变基层政府职能，加强农村社会管理，搞好农村公共服务，建设健全农村组织，建立农村工作
新机制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源泉。 
 
        5、加强社会建设，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引导，需要基层政府的改革和突破，需要农民的参与和互动。 
 
    国家的支持和引导，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保障。近年来，国家在加强农村社会管理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了投入，
但是总体来说，农村的社会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，需要更多的强农惠农政策予以支持。 
 
    基层政府的改革和突破，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。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，需要同时也无法拒绝来自公权力对农民生活模式
设计和善意的制度输入。在对治理之困、之苦有切肤体会的中国地方官员中，试图革新旧弊的思想家、实干家正在再度占据时代潮头。农
民的参与和互动，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生命力所在。农村社会建设，最终目的在于使农民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生态领域充分受益，在于激
发作为社会建设主体的农民的创造性。官方应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，并与之充分互动。 
 
        6、近年来基层出现的改革试验是农村综合改革的宝贵财富。 
 
    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基层官员已经开始了对农村发展新模式的探索。在本次论坛上受到热议的“云安实践”，就是一次具有创造性的
农村综合改革试验。 
 
    云安的改革是一次以县域统筹为基础、以社会建设为支点、以综合改革为保障的农村建设实践。它通过划分主体功能区，统筹县域经
济发展；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经、以公共服务下乡为纬，编织了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化服务网络。这为农村的稳定和谐发展，为中国在
市场经济基础上从社会建设走向民主政治，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探索标本。 
 
    历史经验昭示，我国农村的每一步发展，都离不开呼应现实、量力而行的改革措施。新形势下，继续推动农村综合改革，加强农村社
会建设，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具路径价值。因此，本次论坛倡议：让社会建设为农村改革注入新动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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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10月30日于广东云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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